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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商务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本次签署的《商务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

该协议的签署确立了双方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

基础，但双方后续的合作以具体签订的协议为准，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

不确定性。  

2、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经营业绩及长期收益不构成重大影响。  

3、本次签署《商务合作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署情况 

为进一步拓展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

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能环境”）在 沼气处

理行业的业务市场，提高在沼气处理行业的竞争力，近日，公司与河北铭福隆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福隆公司”）签订了《商务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基于诚信友好、共同发展的原则，就未来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方面的合作达

成初步意向。 

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暂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决策和披露程序。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河北铭福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18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 11月 27日 

法定代表人：赵泓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MA07LCC4XL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槐安东路西美五洲大厦 2205 室 

经营范围：农业技术、新能源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畜禽养殖、水产养殖（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农作物种植（限分支

机构经营），未经加工初级农产品的销售，花卉苗木种植（限分支机构经营）销

售。 

河北铭福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 方：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 方：河北铭福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二）合作模式 

1、甲乙双方按照县域，在有集中畜禽粪污环保处理需求的地区共同投资设

立合资公司。 

2、合资公司按照县域进行环保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 

3、股权比例：甲方占比 60%，乙方占比 40%。 

4、注册资本：按当地环保新能源项目总投资额的 30%；甲乙双方按各自股

权比例实际出资。如遇项目投入大于合资公司实收资本的，由合资公司举债融资

推动项目发展。 

5、合资公司经营范围、入资时间、经营年限等公司成立其他相关条款视具

体项目情况，另行协议约定。 

（三）未来合资公司的管理 

1、合资公司由甲乙双方委派的人员进行管理。合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内部

运营、管理，具体的机构设置、人员委派、议事规则等约定如下： 

2、机构设置 



 

2.1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成员 5人，其中甲方委派 3名，乙方委派 2名。 

2.2 公司总经理由甲方委派的董事兼任,公司设副总经理两名，由甲乙双方

各推荐一名。 

2.3公司设监事一人，由乙方推荐。 

2.4公司财务负责人：由甲方委派。 

2.5公司出纳：由乙方推荐。 

（四）双方责任 

1、甲乙双方共同协助合资公司完成成立前的准备工作及注册登记、银行账

户开立、税务登记等工作，所涉费用由合资公司承担。 

2、为扶持合资公司运营发展，甲乙双方在合资公司建设项目的选址、办理

相关手续、开工建设、投产运营等方面应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 

3、甲乙双方或甲乙双方委派人员在项目建设全过程、以及合资经营过程中，

负责协助合资公司申报各项政府扶持资金。 

4、合资公司如有融资需求，甲乙双方同意按照各自股权比例向合资公司提

供股东借款或者为合资公司向第三方的借款提供担保。 

5、乙方负责向合资公司提供其所在县域可进行项目建设的土地资源信息，

并协助合资公司协调当地关系取得土地使用权。 

6、乙方负责协助合资公司协调项目所在地政府，取得当地的特许经营权。 

（五）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各自出资义务的，则构成违约。

在一方履行出资义务后，另一方未同时、同比例履行义务的，则相较于守约方履

行出资义务的时间而言，违约方每迟延履行一天，应按照每天所欠付金额的千分

之一的标准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2、如合资公司不能如约设立，双方协商一致停止设立的，已支付的费用由

甲乙双方按出资比例各自承担。 

3、乙方养殖业务发展区域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在衡德地区德州 、衡水、沧

州、邢台等冀鲁区域。在上述区域范围内，如乙方有市场资源能够获取项目资源

的，甲方承诺将优先与乙方获得项目资源开展项目投资，且不会在同一项目上联

合其他第三方与乙方进行市场竞争。 



 

（六）其他 

1、 双方约定，本协议合作期限为 3年，合作期限届满，双方应重新协商签

订新的合作协议。 

2、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时即行终止。 

3、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

成的，由甲乙双方向各自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4、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次战略合作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合作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近几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政策法规，对畜禽养

殖业的污染治理及环保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2017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并实施《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明确“以畜牧

大县和规模养殖场为重点，以沼气和生物天然气为主要处理方向，以农用有机肥

和农村能源为主要利用方向”，更是提出了“到 2020年，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到 75%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上，大型规模

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提前一年达到 100%”的主要目标。随着农业部

及各地政府对上述法规意见的逐渐推进落实，沼气和生物天然气行业迎来产业发

展良机。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能环境是专业从事生物沼气工程的公司，经过多年的项目

实践积累和技术研发攻关，在沼气工程领域的整体技术上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承

接建设了多项大中型沼气项目。而铭福隆公司是一家专业的现代农业配套服务提

供商，在河北、山东地区具备农业环保新能源项目发展所需的相关优质资源。本

次合作有利于整合各方资源，充分发挥各方在技术、客户等方面的优势，共同拓

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业务，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共同发展。未来，

如双方有具体项目落地合作，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杭能环境在

沼气处理行业的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实力。 

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对公

司经营业绩及长期收益暂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框架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

体合作事项需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合作协议，具体合作尚未进一步明确。公司将根

据本次《商务合作框架协议》所涉及事项的相关进展，严格按照《上市规则》、

《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商务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11 日 

 




